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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2 年 7月 25日修正 

一、 計畫目的：為加強對本市民有零售市場（以下簡稱市場）之輔導管理，協

助市場提升營業環境，改善公共衛生設施、設備及無障礙空間等，以建立

友善的消費場所，特訂定本計畫。 

二、 執行機關：臺南市市場處。 

三、 市場營業評核計畫說明： 

(一) 評核對象：經執行機關核准設置或列管有案之市場。 

(二) 評核申請人： 

1. 執行機關核定之市場自治組織或管理委員會。 

2. 執行機關列管有案之市場經營者或所有權人。 

(三) 評核期間： 

1. 由執行機關於評核開始一個月前公告之。 

2. 前目公告應包括評核之期間、項目、獎勵措施及其他有關事項。 

(四) 評核項目及配分： 

1. 環境與衛生：百分之五十。 

2. 政策配合：百分之三十。 

3. 特色經營：百分之十。 

4. 組織運作：百分之十。 

(五) 評核方式：由執行機關所屬人員、曾獲中央表揚之績優市場管理人員

及績優市集自理組織幹部擔任評核委員，組成評核小組，依據評核項

目進行評分。 

(六) 評核結果依評核分數區分為以下等第： 

1. 優等：九十分以上。 

2. 甲等：八十分以上。 

3. 乙等：七十分以上。 

4. 丙等：未達七十分。 

四、 補助計畫說明： 

(一) 補助對象：當年度市場營業評核等第為甲等以上之市場。 

(二) 補助申請人：符合補助資格之市場自治組織、管理委員會、經營者或

所有權人。 

(三) 補助項目(可擇一或併同申請)： 



1. 改善市場公共廁所品質之相關硬體設施（備）及助益提升如廁環境與

文化之作為。 

2. 改善市場範圍內排水溝品質之相關硬體設施（備）。 

(四) 補助申請程序： 

1. 補助申請人應於公告或書面通知評核結果之次日起一個月內，繕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執行機關提出補助申請： 

(1) 申請項目(公廁或排水溝)改善計畫。 

(2) 經費概算明細表。 

(3) 其他經執行機關指定之文件。 

2. 執行機關受理申請後，應組成審查小組，召開審查會議。審查小組

置委員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執行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之人員

兼任；其他委員由執行機關就所屬科長以上層級人員派兼之。 

3. 補助申請案經審查符合本計畫規定者，執行機關應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核准補助並限期執行。 

4. 補助申請案不符本計畫規定，其能補正者，執行機關應以書面通知

申請人於三十日內補正。 

(五) 補助額度與原則： 

1. 每一市場之補助，不得超過當年度總改善計畫經費百分之五十，並以

新臺幣七十五萬為上限。 

2. 實際補助金額，由審查小組委員決議定之。 

(六) 經費來源：由執行機關編列年度預算，並由一般建築及設備-建築及設

備-獎補助費項下支應。 

(七)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得駁回補助申請： 

1. 補助申請案不符本計畫規定，且不能補正。 

2. 補助申請案不符本計畫規定而能補正者，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

正或補正不完全。 

3. 補助對象曾經違反或不配合政府政策，且情節重大。 

4. 營業行為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5. 申請文件有虛偽不實，或申請人為不完全之陳述。 

6. 補助對象二年內已連續申獲執行機關之補助，或以同一案件重複領取

其他機關之補助。 

7. 其他不符合本計畫規定之情事，或有違反法令規定，情節重大。 

五、 補助經費核撥方式： 



(一) 受補助者應於改善計畫執行完竣後一個月內，檢附收支結算表、領據、

原始憑證、核准公文、原提報計畫、具領人郵局或金融機構存摺封面

影本及其他相關資料（包括改善照片）函送執行機關辦理審查、核銷

及撥款。 

(二) 補助經費所支付項目，經審查結果有支出不合規定、不符原核准之目

的或用途而需予剔除時，受補助者得於接到書面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

內，載明具體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執行機關提出申復；未

依限申復或申復無理由者，該支付項目不予核銷。 

(三) 受補助者請領補助款，應本於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

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六、 督導與考核： 

(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對於已核准補助或已撥付補助款之案

件，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之全部或一部，並以書面追繳已領取之

補助款： 

1. 補助對象有第四點第七款所列情形之一。 

2. 申辦核撥之文件有虛偽不實。 

3. 補助經費未依核定用途支用。 

4. 規避、拒絕或妨礙執行機關或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監督、查核

或檢查，經通知限期改善而不改善。 

(二) 受補助者經執行機關通知繳回補助款，逾期不履行者，得依行政執行

法及相關規定移送強制執行。 

(三) 執行機關對於補助經費之運用及成果效益，得隨時派員抽查。 

七、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執行情形補充或修改之。 

八、 本補助申請所需書表格式，由執行機關另定之。 


